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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待議事項一覽表待議事項一覽表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4年 2月 19日的情況 )

建議討論日期建議討論日期建議討論日期建議討論日期 *

與資訊科技有關的事項與資訊科技有關的事項與資訊科技有關的事項與資訊科技有關的事項

1. 2004年年年年 “數碼數碼數碼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資訊科技策略資訊科技策略資訊科技策略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3年 10月 23日討論此事。政府當局
在考慮於 2003年年底進行公眾諮詢期間所接獲的意見
書，並制訂 2004年 “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後，將會向
事務委員會簡述此項科技策略。

2004年 3月 25日

2. “IT話咁易話咁易話咁易話咁易 ”服務檢討服務檢討服務檢討服務檢討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3年 4月 14日討論此事。委員要求政
府當局大約在一年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上述服務的

進展情況。

2004年 4月

3. 有關電子政府計劃的最新進展有關電子政府計劃的最新進展有關電子政府計劃的最新進展有關電子政府計劃的最新進展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4年 1月 12日討論此事。下一份進度
報告將於 2004年 7月提交予事務委員會。

2004年 7月

4. 發展全球定位系統和郵政編碼系統發展全球定位系統和郵政編碼系統發展全球定位系統和郵政編碼系統發展全球定位系統和郵政編碼系統

事務委員會在 2004年 1月 12日審議有關電子政府計劃
的進展時，同意在 2004年 4月／ 5月，與政府當局檢討
有關發展全球定位系統和郵政編碼系統的進展。

2004年 4月／ 5月

5. 數碼港計劃的進展數碼港計劃的進展數碼港計劃的進展數碼港計劃的進展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4年 1月 12日討論此事。委員要求政
府當局在本屆立法會會期於 2004年 7月結束之前，在實
際可行的情況下，盡量匯報有關數碼港計劃的更多資

料，以及在 2004年年底／ 2005年年初提交有關該計劃
的全面報告。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4年 6月／ 7月參觀數
碼港。

尚待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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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討論日期建議討論日期建議討論日期建議討論日期 *

廣播及電影服務廣播及電影服務廣播及電影服務廣播及電影服務

6. 香港數碼地面廣播第二次諮詢文件香港數碼地面廣播第二次諮詢文件香港數碼地面廣播第二次諮詢文件香港數碼地面廣播第二次諮詢文件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3年 12月 5日討論此事。事務委員會
將與代表團體會晤，聽取他們就香港數碼地面廣播第

二次諮詢文件表達意見，以及要求政府當局作出澄清

及初步回應。

2004年 3月 8日

7. 促進電影業發展的措施促進電影業發展的措施促進電影業發展的措施促進電影業發展的措施

在 2003年 3月 4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要求政府當
局大約在一年後，向事務委員會簡報與電影業發展有

關的事宜。

2004年 3月 25日

8. 與香港電台與香港電台與香港電台與香港電台 (下稱下稱下稱下稱 “港台港台港台港台 ”)的發展有關的事宜的發展有關的事宜的發展有關的事宜的發展有關的事宜

事務委員會在 2004年 1月 13日參觀港台時，委員同意事
務委員會將於日後的會議，考慮與港台作為公營廣播

機構的發展有關的事宜。主席同意，事務委員會將會

跟進與港台對地方需求 (包括建議的香港電台新廈 )、
教育電視的發展，以及出售港台受歡迎作品的可能性

等有關的事宜。

2004年 4月／ 5月

電訊電訊電訊電訊

9. 手提流動電話標籤計劃手提流動電話標籤計劃手提流動電話標籤計劃手提流動電話標籤計劃

為確保在香港出售的流動電話的輻射安全符合國際標

準，政府當局已於 2003年 4月 1日起實施一項自願性質
的手提流動電話標籤計劃，以方便消費者選購流動電

話。李華明議員曾於 2003年 5月 14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就
此課題提出質詢。委員建議政府當局在大約 6個月後與
事務委員會檢討該計劃的實施情況。

政府當局曾於 2003年 10月表示，電訊管理局需要更多
時間觀察該計劃的效果和瞭解市場的反應。因此，當

局建議在 2004年 4月與事務委員會檢討該計劃。

2004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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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討論日期建議討論日期建議討論日期建議討論日期 *

10. 現有第二代流動服務牌照期滿後流動服務的發牌現有第二代流動服務牌照期滿後流動服務的發牌現有第二代流動服務牌照期滿後流動服務的發牌現有第二代流動服務牌照期滿後流動服務的發牌

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政府當局曾於 2003年 8月發出首份諮詢文件，收集業界
及有興趣的人士對第二代流動服務牌照期滿後發牌安

排的意見。首輪諮詢已於 2003年 10月 2日結束。政府當
局正研究所接獲的意見書，並會在適當時間向事務委

員會作出匯報。

尚待確定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2月 19日


